
致 荃灣區議會： 

有關爭取重新訂立集體談判權 

荃灣一直都有不少居民以九巴作為主要交通工具，亦有居民為九巴車長。近日九

巴工潮引起公眾關注勞工權利，以及勞工在遇到不合理對待時，工會與資方的談

判權。 

在 1997年 6月 27日立法局曾就《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

通過立法，但同年 10月，臨時立法會把法例廢除。 

沒有集體談判權，工人議價能力大減，有可能帶來長工時，低工資，加班，以合

約工代替長工等。不合理對待不但有損工人權利，更可能危害市民大眾安全，尤

其是掌握百多條性命的巴士司機。 

發起工潮的員工若然有集體談判權保障，討價還價能力有可能提高，更能改善待

遇。 

故此，本議員現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及勞工處派代表出席荃灣區議會會議討論在香

港重新訂立集體談判權的問題。 

譚凱邦 

荃灣區議員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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